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
单位资质认定受理
业务手册

一、审批要素
审批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受理范围、审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查材料、审批证件、审批时限、审批收费、审批咨询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
编码：370154006000
（二）受理实施机构：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
（三）受理对象：在沂源县行政区域内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资质的单位。 
（四）受理依据：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同权”改革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20〕65号）
（五）审批条件
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危险气体的运输、使用和存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有必需的器材和设备；
4、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审查材料
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应当向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提交下列材料：
1.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申请表（原件2份，纸质，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1
2.施放气球的器材和设备清单（原件1份，纸质，加盖单位公章）；
3.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措施（原件1份，纸质，加盖单位公章）。
（七）审批证件：《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证》，有效期3年。
（八）审批时限
区县局受理时限：即办。
区县局转报时限：当天送达市局。
市局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6年11月中国气象局第15号令，2008年10月修改）第二十六条“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自受理气象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九）审批收费：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审批咨询：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没有明确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见并告知咨询人。
三、审批流程
（一）收件
1.接收
(1)窗口接收。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投资建设B02-05综合受理窗口，地址：沂源县鲁山路86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联系电话：0533—3231107。
(2)信函接收。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投资建设B02-05综合受理窗口，地址：沂源县鲁山路86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邮编：256100，联系电话：0533—3231107。
2.登记：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录入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工作台账。
3.出具凭证：经审核，对材料齐全、填写无误、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材料受理凭证。凭证内容包括：材料名称、接收时间、编号，受理人姓名，联系方式、进度查询方式、办理期限。申请人领取方式如下：
(1)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材料受理凭证由申请人即时领取。
(2)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提交申请的，材料受理凭证由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人员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申请人。
（二）受理
1.审核：受理人对照审批条件进行审核。初步审核主要审查材料以及相关图件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完整等。
2.补正材料：
(1)属于窗口受理的，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和补正期限。
(2)属于信函、传真或网上受理的，受理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补正期限，由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人员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
3.受理决定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三）转报
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人员对受理的材料当日转报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
（三）审查
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工作人员对提供的材料进行审验并出具初审意见。
（四）决定
1.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负责人签署批准或不予批准意见。
2.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工作人员获取批准意见后对打印《施放气球资质》并加盖公章。
（五）送达：
1.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人员将《施放气球资质》当日送达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
[bookmark: _GoBack]2.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施放气球资质》，不能领取的邮寄送达。
（六）审批流程图
见附件2


附件1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
资质认定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法人证号
	
	法人证有效期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邮   编
	

	专业人员上岗证姓名、编号
	姓名
	编号
	姓名
	编号
	姓名
	编号

	
	
	
	
	
	
	

	
	
	
	
	
	
	

	
	
	
	
	
	
	

	其中中级职称人员姓名
	
	专业
	
	发证机关
	

	主要仪器设备
及状况
	

	
	

	
	

	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有（   ）  无（  ）  不完善（   ）

	气象主管机构职能部门实地查验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气象主管
机构意见
	
       
单位（盖章）
审查人：        核准人：             年    月   日

	颁证日期
	

	资质证编号
	淄球证准字[      ]第     号

	有效期
	




附件2
各区县气象局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许可受理流程图
（1个工作日）
★ 该行政许可事项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不收费
●审批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76项、《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六条、《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二条.

各区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受理（即办）


	单位提出申请

· 不予受理通知书
· 受理通知书
· 补正材料通知书

申请人提交申请填写《施放气球资质证申请表》

窗口受理


当天送达


1、《施放气球作业申请表》
2、施放气球的器材和设备清单
3、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措施


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对提供的材料进行审验并进行现场核查

审查
（1工作日）
提出初审意见


1天


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负责人
决定
（即办）

签署意见




   

制证
（即办）
市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发证
颁发施放气球资质证

                         核发证件

当天送达



各区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窗口发证
申请人
取证




发证
（即办）

取证



